
 

 

1 

 

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統計通報 

            新竹縣查尋失蹤人口分析    112年第二季 

為瞭解本縣失蹤人口概況，特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分析歷

年來發生數、失蹤人口原因及尋獲率等趨勢，供相關單位參考。 

一、111 年失蹤人口數發生原因以離家出走最多 

111年查尋失蹤人口計 646人，破獲數 634人；若以發生原因觀察，

以離家出走 325 人最多，占 50.31%，精神疾病走失 29 人次之，占

4.49%，失智症走失 28人再次之，占 4.33%（詳如表 1及圖 1）。 

     表 1、111 年新竹縣查尋失蹤人口數─按發生原因別分      單位：人 

  
合計 

隨父母

或親屬

離家 

離家出

走 

意外災

難 

迷途走

失 

上下學

未歸 

智能障

礙走失 

精神疾

病走失 

天然災

難 

失智症

走失 

其他原

因失蹤 

發生數 646 11 325 2 20 16 17 29 - 28 198 

結構比

(%) 
100.00 1.70 50.31 0.31 3.10 2.48 2.63 4.49 - 4.33 30.65 

尋獲數 634  9  316  2  23  17  18  28  -  27  194  

資料來源︰內政部警政署。  

說明：1.發生數指當年受(處)理數。 

     2.尋獲數=尋獲當年數＋尋獲以前年數。 

 

      圖 1、111 年新竹縣查尋失蹤人口數-按發生原因別分     

 
資料來源︰內政部警政署。 

隨父母或親屬離家 

1.70% 

離家出走 

50.31% 

意外災難 

0.31% 迷途走失 

3.10% 

上下學未歸 

2.48% 

智能障礙走失 

2.63% 

精神疾病走失 

4.49% 

失智症走失 

4.33% 

其他原因失蹤 

30.65% 



 

 

2 

 

二、111年失蹤人口數 646人，以男性居多 

近 5年本縣失蹤人口發生數約在 600人左右增減，111年失蹤人口

數 646人，較 110年增加 69人，若以性別觀察，男性 371人占 57.43%，

女性 275人占 42.57%，男性較女性多 14.86個百分點（如表 2）；若以

發生原因性別比率觀察，多以男性居多，惟隨父母或親屬離家、上下

學未歸則以女性居多（如表 2及圖 2） 

表 2、107年至 111年新竹縣失蹤人口數-按發生原因別及性別分     單位：人 

年別 性別 總計 

隨父

母或

親屬

離家 

離家出

走 

意外

災難 

迷途

走失 

上下

學未

歸 

智能

障礙

走失 

精神疾

病走失 

天然

災難 

失智

症走

失 

其他原

因失蹤 

107

年 

總計 647  26  378  1  26  25  26  27  -  -  138 

男 323  10  172  -  22  14  16  13  -  -  76 

女 324  16  206  1  4  11  10  14  -  -  62 

108

年 

總計 678  20  383  -  24  27  27  22  -  6  169 

男 328  13  174  -  14  12  14  12  -  5  84 

女 350  7  209  -  10  15  13  10  -  1  85 

109

年  

總計 611  24  333  1  12  29  12  22  1  24  153 

男 315  6  162  -  10  8  8  10  -  17  94 

女 296  18  171  1  2  21  4  12  1  7  59 

110

年 

總計 577  19  312  6  14  22  10  20  2  15  157 

男 311  8  153  1  7  16  7  10  -  8  101 

女 266  11  159  5  7  6  3  10  2  7  56 

111

年  

總計 646  11  325  2  20  16  17  29  -  28  198 

男 371  4  178  2  14  5  9  19  -  15  125 

女 275  7  147  -  6  11  8  10  -  13  73 

資料來源︰內政部警政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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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︰內政部警政署。 

為有效協尋失蹤人口，本局建置「新竹縣失智（蹤）長者名冊」，

提供員警尋獲失蹤長者時比對，縮短緊急協尋程序，同時持續列管各

分局受理及尋獲件數，以達及時救獲提高尋獲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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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、111年新竹縣查尋失蹤人口數-按發生原因及性別分 

男性 女性 單位:人 


